
【维权】11专题２０２４年 7月 25日·星期四│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黄巍│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案例1】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遭遇

伤害， 托管机构必须担责

6岁的小茜在一处暑期托管
班课间休息期间与同学玩耍时，
因不明原因突然倒地受伤。 面对
家长的赔偿请求， 无法证明自身
没有过错的托管班可否以致伤原
因不明为由拒绝担责吗？

【点评】
暑期托管机构必须担责。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

九条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学习、 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
的， 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
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但是，
能够证明尽到教育 、 管理职责
的， 不承担侵权责任。” 这一规
定旨在确保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
受教育的环境中得到充分的保
护， 要求教育机构对不满8周岁
的未成年人承担更高的注意义
务， 给予特殊保护， 防止因疏忽
导致的损害发生。 只要教育机构
不能证明其已经尽到教育、 管理
职责， 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对于相关机构是否 “尽到教
育、 管理职责” 的界定， 一般考

虑如下情形： 活动场地和设施是
否符合国家规定标准或者具有明
显不安全因素； 是否对学生进行
相应安全教育； 是否在可以预见
范围内采取必要安全措施； 对特
异体质或者有特定疾病者是否知
道并予以必要注意； 学生突发疾
病或者受到伤害时， 学校是否根
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救助措
施等。 本案中， 暑期托管机构无
法证明自身没有过错， 应当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2】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

遇伤害， 托管机构应当担责

11岁的小琳是一处暑期托管
班的学生。 一日， 小琳在上楼梯
时， 不慎因地板砖脱落而滑倒受
伤 。 经查 ， 地板砖早有松动迹
象， 但托管班却一直没有作出处
理 。 托管班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吗？

【点评】
暑期托管班应当担责。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条规

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
期间受到人身损害， 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 管理职

责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与
之对应， 虽然8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对其自身行为具有一定的判
断和控制能力， 但教育机构仍应
当承担一般过错责任， 即教育机
构由于过错侵害学生民事权益造
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换言之， 就是教育机构同样需要
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 特别是在
未能履行其管理职责时， 必须作
出赔偿。

与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
十九条规定相比， 第一千一百九
十九条规定要求教育机构承担举
证责任， 只有在教育机构能够证
明其已经尽到教育 、 管理职责
时， 才不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
二百条规定则要求受害人承担举
证责任， 只有受害人能够举证证
明教育机构存在过错， 教育机构
才应当担责。 结合本案， 正因为
本案暑期托管班对早有松动迹象
的地板砖一直未作出处理， 明显
属于提供的场所存在安全隐患，
暑期托管班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3】
遭遇第三人伤害， 托管

机构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醉酒且有伤人可能的肖某闯
入某暑期托管班，可是，值班门卫

明知而未加以制止。 肖某随后将
正在上课的小陶打伤。 在肖某无
力赔偿小陶遭受的损失的情况
下，托管班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吗？

【点评】
暑期托管班应当担补充赔偿

责任。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零一

条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
园 、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
习、 生活期间， 受到幼儿园、 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
人人身损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
权责任； 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 承
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幼儿园、 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
任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其
中的补充责任是指在第一责任人
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其应负的民事
责任时， 由负补充责任的人对不
足部分承担责任。

与之对应， 虽然小陶的伤害
直接来自肖某， 肖某必须作出相
应的赔偿， 但托管班明知肖某醉
酒且有伤人可能却任其闯入， 当
属未尽管理职责， 因此， 该托管
机构必须就肖某无力赔偿部分对
小陶作出赔偿。

颜梅生 法官

编辑同志：
我虽然在一家公司工

作了半年 ， 但因为入职时
对工资约定不明且双方争
执不下 ， 公司一直没有向
我支付工资 。 后经所在街
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
主持调解 ， 彼此达成了调
解协议 。 可是 ， 公司在协
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仍未
支付欠薪。

请问： 在这种情况下，
我能否不经仲裁直接凭调
解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

读者： 王烨烨 （化名）

王烨烨读者：
你可以不经仲裁 ， 直

接凭调解协议向法院提起
诉讼。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 》 第十条规定 ： “发生
劳动争议 ， 当事人可以到
下列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
（一） 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
员会 ； （二 ） 依法设立的
基层人民调解组织； （三）
在乡镇 、 街道设立的具有
劳 动 争 议 调 解 职 能 的 组
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五
十一条规定 ： “当事人在
调解仲裁法第十条规定的
调解组织主持下达成的具
有劳动权利义务内容的调
解协议 ， 具有劳动合同的
约束力 ， 可以作为人民法
院裁判的根据 。 当事人在
调解仲裁法第十条规定的
调解组织主持下仅就劳动
报酬争议达成调解协议 ，
用人单位不履行调解协议
确定的给付义务 ， 劳动者
直接提起诉讼的 ， 人民法
院可以按照普通民事纠纷
受理。”

与之对应 ， 你与公司
之间就工资问题已通过单
位所在街道办事处人民调
解委员主持调解并达成调
解协议 ， 事后公司却未在
约定时间内向你支付欠薪，
你可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以
调解协议为依据直接到法
院提起诉讼 ， 无需再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值得一提的是 ，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 （一）》 第五十二条规
定 ： “当事人在人民调解
委员会主持下仅就给付义
务达成的调解协议 ， 双方
认为有必要的 ， 可以共同
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
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
确认。” 《人民调解法》 第
三十三条也规定 ： “经人
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
解协议后 ， 双方当事人认
为有必要的 ， 可以自调解
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
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
确认 ，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
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 ， 依
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
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
议有效 ， 一方当事人拒绝
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 ，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由此来
看 ， 你通过司法确认调解
协议追讨欠薪 ， 在程序上
更为便捷。 廖春梅 法官

为使自己和家人度过愉快的
暑假， 魏先生、 房某、 徐某等人
出于便捷、 安全、 省时省力等方
面的考虑选择乘坐客车外出旅
游。 但是， 他们在旅行途中分别
遇到一些意外事故。 面对这些突
发情况， 怎样做才能更好地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呢？ 本文给出了详
细的法律解析。

案例1
乘客在途中遭遇抢劫，

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

魏先生乘坐李某驾驶的客车
外出旅游。 途中， 两名犯罪嫌疑
人在盗窃魏先生财物时被其发现
并发生厮打。 之后， 两名窃贼用
力刺伤魏先生逼停客车逃逸。 经
住院治疗， 魏先生花去医药费等
费用近万元。 在协商不能达成一
致的情况下， 魏先生将客运公司
及该车驾驶员告上法庭 。 经审
理， 法院判决客运公司赔偿魏先
生医疗费、 误工费等9750元， 驾
驶员李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评析
客运合同是指承运人将旅客

及行李运抵目的地， 旅客为此支
付票款的合同 。 《民法典 》 第
814条规定： “客运合同自承运
人向旅客出具客票时成立， 但是
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
惯的除外。” 这就是说， 有偿的
旅客运输合同通常自承运人向旅
客出具客票时成立， 而客票 （电
子车票） 是旅客运输合同的书面
形式和有效凭证。

此外， 《民法典 》 第822条
规定： “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
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 分娩、
遇险的旅客。” 因此， 承运人在

运输过程中， 对发生急病和分娩
的旅客应当给予必要的医疗和照
顾 ， 对遇险的旅客应当尽力抢
救。 如果出现不法侵害， 承运人
还应当负有两项义务， 一是事先
的防止义务， 二是事后的积极救
助义务。

本案中， 客运公司应按合同
约定的时间将魏先生安全运送到
约定地点， 而其在车内遭遇抢劫
受伤， 属于客运公司未尽到积极
救助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 客运
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2
乘客因交通事故受伤，

车主承担赔偿责任

房某乘周某驾驶的中巴车从
外地回家。 途中， 中巴车与一辆
货车相撞， 造成房某受伤。 交警
部 门 认 定 周 某 与 货 车 司 机 负
同 等 责任 ， 房某等乘客无事故
责任。 房某受伤后花费医疗费等
2万余元。 因双方未达成赔偿协
议， 房某将周某告上法庭。 经审
理， 法院判决周某赔偿房某各项
损失2.63万元。

评析
《民法典》第823条规定：“承

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
亡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 伤亡是
旅 客 自 身 健 康 原 因 造 成 的 或
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
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前款规定
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 持优待票
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
客。”

另外，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76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人身伤亡 、 财产损失
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

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
以赔偿。 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
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
（一） 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的， 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
双方都有过错的， 按照各自过错
的比例分担责任……”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 承运
人对旅客伤亡承担无过错损害赔
偿责任， 但有权提出免责抗辩，
其免责情形有两种， 一是旅客自
身健康原因； 二是旅客自身存在
故意、 重大过失等行为。 也就是
说， 只要不是不可抗力或者旅客
自身原因造成的， 不论承运人主
观上有无过错， 旅客均有权向其
请求损害赔偿。 本案中， 房某购
票乘坐周某的中巴客车， 双方形
成了客运合同关系。 房某对于损
害的发生并无过错， 周某应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案例3
乘客遇险跳车受伤， 险

情引发人承担赔偿责任

徐某携妻女乘坐长途客车出
行途中 ， 因车厢内突然冒起浓
烟， 徐某在车未停稳的情况下持
安全锤击碎玻璃从车窗跳出， 导
致双足粉碎性骨折。 事后查明，
车内的浓烟是发动机故障导致高
温引起。 为此， 徐某提起侵权责
任之诉， 要求客运公司和驾驶员
赔偿医疗费、 精神抚慰金等各项
损失30万元。 二被告则以徐某的
跳车行为存在过错为由， 拒绝承
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因
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 由引起险
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 本案中，
客运公司的客车在高速公路上发
生险情， 致使乘客在紧急避险过
程中受伤， 客运公司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故判决二被告连带赔偿
徐某各项损失20.6万元。

评析
《民法典》第182条规定：“因

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 由引起险
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 危险
由自然原因引起的， 紧急避险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 可以给予适当
补偿。 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
者超过必要的限度， 造成不应有
的损害的， 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
适当的民事责任 。” 由此可知 ，
在紧迫危险的前提下， 为了避免
自身或者第三人人身、 财产或者
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在必要限度
内采取适当的方式实施避险行为
即可构成紧急避险。 值得注意的
是， 紧急避险应针对 “现实的”
“急迫的” 危险， 且这种危险已
经发生或者虽然未发生但随时可
以转化为现实的危险。

本案中， 行驶中的客车内突
然冒烟，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 该
车辆发生火灾、 烧伤或烧死车内
人员的可能性较大， 即避险人有
确 切 的 证 据 表 明 可 以 相 信 该
危 险 发生 。 因此 ， 涉案车辆虽
未着火， 但乘客当时的逃生行为
是合理的、 恰当的。 再者， 生命
权优先于身体权、 健康权。 紧急
避险的合法性， 根源于两种合法
权益不能同时保护的情况下， 牺
牲较小的权益而保全较大的权
益。 乘客在生命安全遇到危险，
即生命权遭受侵害时有权选择最
为便捷的逃生方式脱离危险源。
徐某从自己最靠近的车窗跳出，
虽然可能导致身体受到伤害， 但
该避险行为所保护的价值明显高
于所损害的价值， 故不属于避险
过当。

张兆利 律师

公司不履行调解协议
职工可直接提起诉讼孩子在托管期间遭遇伤害谁担责？

暑期出行发生意外如何维权？

放暑假后， 一些家长因种种原因将孩子交付给暑期托管机构管理。 那么，
孩子在托管中遭遇伤害应当由谁担责呢？ 本文结合具体案情对此作出了法律
分析。


